
《广西壮族自治区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
安全监督管理实施细则》起草说明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自治区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管工作，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编制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2014年原广西壮族自治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印发的规范性文件《广西壮族自治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实施意见的通知》（桂安监管三〔2014〕20号）对规范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保障我区化工产业高质量建设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随着2014年新《安全生产法》以及原安监总局一系列部门规章的修订和发布，以及2024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的修订，对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管提出了新的规定和要求，为进一步指导做好全区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管工作，结合近几年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审查及监督管理实践经验，对《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的实施作进一步细化明确。
二、编制依据
编制依据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广西壮族自治区安全生产条例》《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自治区两办《关于全面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的实施意见》、应急管理部《危险化学品生产建设项目安全风险防控指南（试行）》等有关规定。
三、主要内容
《实施细则》共计八章四十六条，并制定了审查要求。主要有以下内容：
（一）进一步明确适用范围。《实施细则》除明确《管理办法》规定的适用范围外，还对非适用范围进行了明确，不适用本《实施细则》的有：危险化学品的勘探、开采及其辅助的储存，原油和天然气勘探、开采及其辅助的储存、海上输送，城镇燃气的输送及储存等建设项目。
（二）明确工艺安全可靠要求。《实施细则》属于国内首次使用的化工工艺，建设单位需提供省级相关部门出具的安全可靠性论证结论；禁止只引进生产设备及其工艺包，未配套引进与其相关的安全控制技术，拼凑式设置安全设施以及安全防控系统。
（三）细化明确简化程序要求。《实施细则》对规模较小、危险程度较低和工艺路线简单的建设项目（涉及两重点一重大的除外），适当简化安全审查程序，可同时进行安全条件审查和安全设施设计审查，并分别出具审查意见书。
[bookmark: _GoBack]（四）明确化工园区有关政策。《实施细则》要求依法应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和使用许可的新建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必须进入一般或较低安全风险的化工园区。
（五）严格把好精细化工准入关口。《实施细则》要求涉及硝化、氯化、氟化、重氮化、过氧化工艺的精细化工生产建设项目应进行有关产品生产工艺全流程的反应安全风险评估；需要进行精细化工反应安全风险评估的建设项目，评估应在安全评价之前进行。对于反应工艺危险度3级及以上的工艺，应采用微通道、管式反应器等新装备、新技术。
（六）明确了多个设计单位分别设计的要求。《实施细则》要求建设项目委托多个设计单位分别设计的，应当确定总设计单位。由总设计单位出具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专篇的总则，明确界定每一个设计单位各自的设计范围，编制各自设计范围内的安全设施设计专篇。
（七）废止了原广西壮族自治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2014年7月21日印发的《<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实施意见》（桂安监管三〔2014〕20号）。



